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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  2026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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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3GD20260
5100063

广州市南沙区越
秀滨海花城附近
的道路、桥梁以
及飞机航线夜间
产生交通噪声。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一）越秀滨海花城小区位于
广州市南沙区黄阁镇亭角地区，周边主要交通
噪声源为广澳高速及亭角大桥，均在小区建设
前建成通车。小区靠近交通主干道沿线的户型
均采用“三玻两腔”隔音玻璃；广澳高速涉及
小区路段已设置半封闭隔音屏障。（二）飞机
噪音来源为飞往深圳宝安国际机场的飞机，近
一周平均每日有十余架次飞机途径该小区上
空，时间集中在凌晨和上午时段。南沙区政府
前期已就该问题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协商，机
场已积极采取措施减少航空器噪声影响。
    二、调查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南沙分局等
部门于2026年5月11日、12日到该小区开展核查
和夜间噪声监测，监测结果显示：监测点位的
夜间环境噪声值不符合《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要
求。

属实

尽可能减少
道路交通噪
声，进一步
协调降低飞
机噪声影响
。

一、处理情况：（一）南沙区住房城乡建
设局已要求小区物业及开发企业做好隔音
门窗等设施的日常维护。（二）2026年5月
13日，南沙区交通运输局已组织养护单位
完成亭角大桥涉及小区路段的道路养护平
整工作，通过加铺沥青提升路面平整度，
降低行车噪声，并计划于2026年6月底完成
进港大道（亭角大桥至广澳高速路段）沥
青路面品质提升工作。
    二、下一步工作：（一）南沙区交通
运输局继续推进进港大道（亭角大桥至广
澳高速路段）沥青路面品质提升工作。
（二）市交通运输局将督促广澳高速加强
涉及小区路段的路面养护。（三）南沙区
人民政府将继续发函向深圳宝安国际机场
反映部分航线经过周围居民区造成的噪声
扰民问题，进一步建议其采取措施减轻影
响；同时，积极做好小区居民沟通解释工
作。

阶段性办
结

无

3 D3GD20260
5100054

广州市天河区天
河智慧城华观路
万科云城米酷C1
栋一楼的多家餐
饮外卖店，油烟
通过窗户直排。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天河区万科米酷C1
栋为商业楼，一楼共10家餐饮店经营产生油烟
的餐饮项目，均证照齐全。
    二、调查情况：2026年5月11日，天河区新
塘街道办事处会市生态环境局天河分局等有关
单位现场核查，其中9家餐饮店配套设置油烟净
化处理设施，均已规范接入配套专用排烟管
道，不存在油烟通过窗户直排的情况；另外1家
餐饮店已配套设置油烟净化处理设施，油烟经
净化处理后通过店铺门楣上方出风口排放。

部分属实

产生油烟的
店铺接入专
用排烟管道
。

一、处理情况：天河区新塘街道办事处会
市生态环境局天河分局，现场已要求涉事
餐饮店完成排烟管道接入，确保油烟通过
专用烟道排放，目前已完成整改；同时督
促物业管理方做好日常检查，确保专用烟
道风机正常运转，保证油烟规范排放。
    二、下一步工作：天河区新塘街道办
事处会市生态环境局天河分局将做好以下
工作：一是压实物业管理方责任，督促其
定期检查，确保专用排烟设施正常运转；
二是加强日常监管巡查，确保各餐饮店油
烟净化设施正常使用，规范排放。

已办结 无

9 D3GD20260
5100045

广州市越秀区广
州大道北5号大院

内的一处工地，
产生施工噪声和
扬尘。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越秀区广州大道北5
号大院工地，相关证件齐全。工地于2023年6月
开工，施工时间为6:00-22:00，已安装喷淋降
尘设备。
    二、调查情况：2026年5月11日，越秀区黄
花岗街道办事处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现场检
查，施工时喷淋降尘设备同步正常运行，发现
项目基坑内作业裸土未全部覆盖，开展昼间施
工噪声监测，结果达标。

属实

施工噪声达
标排放，落
实文明施工
和扬尘污染
防治要求，
尽可能减少
对周边群众
的影响。

一、处理情况：（一）越秀区建设水务局
2026年5月11日开具《工程质量安全整改建
议书》，督促该工地立行立改，现已按要
求落实整改，对基坑内未作业裸土采用密
目式安全立网进行100%覆盖。（二）结合
周边居民意见，越秀区黄花岗街道办事处
与建设、施工、监理单位会谈，明确多方
共同承担的责任。严控施工作业时间在
7:30-21:00，避免噪声扰民。实施定时喷
淋洒水抑尘，做好扬尘污染防治。健全工
地内部管理制度，监理单位严格落实监
管，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
    二、下一步工作：（一）越秀区建设
水务局、城管和综合执法局，将督促工地
严格执行施工作业时间，严禁超时施工；
（二）市生态环境局越秀分局将督促工地
优化工序，降低对周边居民的影响；
（三）越秀区黄花岗街道将继续耐心做好
群众解释工作，收集居民诉求，解答居民
疑问，争取居民理解。

阶段性办
结

无

14 X3GD20260
5100017

广州市某批发市
场建设时，环境
影响评价等手续
不全。

广州市
涉及利益纠
纷问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广州市某批发市场
位于花都区新华街新街钟村经济合作社“大塘
”地块，该市场2007年1月16日取得环评批复，
于2007年开始建设。2022年花都区人民政府征
收该土地，同时对市场主体建筑拆除。
    二、调查情况：2026年5月11日，花都区人
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开展现场核查，地块现状
为农村村民住宅（宅基地）安置区二期建设工
地，正在进行基坑支护工程施工。

不属实

依据填报规
范，不属实
案件无办结

目标

下一步，花都区新华街道办事处将会同村
居做好群众解释工作。

已办结 无

16 X3GD20260
5100020

广州市天河区天
园街骏景花园南
苑小区树林内有
人焚烧，损坏绿
植。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骏景花园南苑小区位于广州市
天河区中山大道 190 号，群众反映的“树林”
实为小区内部公共绿化区域，种植有大榕树、
小榕树及各类绿植。
    二、调查情况：2026年5月11日，天河区天
园街道办事处会同相关部门现场核查，骏景花
园南苑泓逸街9号与11号之间绿化带边存在个别
焚烧纸钱的器具和痕迹，现场暂未发现焚烧行
为，周边少量绿植缺失。现场走访了解到存在
焚烧纸钱的情况。

部分属实

严防涉事地
点焚烧现象
发生，修复
小区绿植缺
失区域。

一、处理情况：（一）2026年5月11日，天
河区天园街道办事处在小区开展消防安全
教育活动，提醒小区住户文明祭拜，禁止
露天焚烧；指导物业公司利用微信群推送
安全提示，对各类违规焚烧行为做好劝阻
。物业公司已按要求完成焚烧器具清理工
作。（二）天河区住建园林局现场督促物
业公司对缺失的绿植进行补种，目前已完
成补种。
    二、下一步工作：天河区天园街道办
事处将加大巡查频次与处置力度，压实物
业公司主体责任，严防焚烧情况发生；同
时持续开展居民文明祭祀宣传教育，引导
居民文明祭拜。

已办结 无

21 D3GD20260
5100030

广州市增城区新
新 六 路 一 家 公
司，存在喷漆异
味。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企业主要从事摩托
车整车生产，相关环保手续齐全，已配套建设
废气治理设施。
    二、调查情况：（一）2026年5月11日，增
城区永宁街道办事处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现场核
查，该企业正常生产。现场发现该企业存在污
水处理站“1#除臭系统”碱液喷淋塔内pH计故
障，导致自动加药器未能补充碱液。（二）
2026年5月11日夜间，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会
同相关部门对企业周边进行巡查，在厂界闻到
轻微异味，周边住宅小区未闻到异味。2026年5
月12日，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对该企业有组
织排口及厂界无组织废气开展监测，结果待出
。

属实

督促企业加
强污染物治
理 设 施 管
理，减少对
周边群众的
影响。

一、处理情况：2026年5月11日，市生态环
境局增城分局已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责令企业立即对除臭系统自动加药器
存在问题进行整改。2026年5月12日，企业
已完成故障设备更换工作，自动加药器正
常运行。
    二、下一步工作：增城区永宁街道办
事处将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加强巡
查监管，督促企业做好污染物治理设施运
行管理工作，一旦发现环境违法行为，依
法依规处理。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将跟
进监测数据结果，依法进行处理。

未办结 无



30 D3GD20260
5100023

广州市花都区花
东镇元岗村一家
养猪场晚间产生
异味。

广州市
涉及邻避效
应问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养猪场2012年8月建
成投产，主要从事种猪繁殖，已办理相关环保
手续。生猪养殖产生的废气经“水帘喷淋除臭+
道路雾炮车喷洒除臭”处理后排放。2025年12
月30日及2026年4月22日，共对该企业无组织废
气开展2次采样监测，结果达标。
    二、调查情况：2026年5月11日下午，花都
区人民政府组织相关部门现场核查，企业污染
物治理设施正常运行，通过采取喂食低蛋白饲
料、在栏舍投放除臭菌剂、雾炮车喷洒除臭剂
、水帘喷淋等方式控制废气排放外溢，现场偶
尔能闻到轻微异味。当日晚间至第二天凌晨，
市生态环境局花都分局委托第三方监测机构对
该企业无组织废气开展采样监测，结果达标。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落
实整改，安
抚好周边居
民情绪，减
少居民投诉
量

一、处理情况：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会
同相关部门督促该企业强化臭气整治措
施，增加道路雾炮喷洒频次，指导该企业
对除臭设备进行维护升级，确保所有除臭
设备持续运行；增加场区绿化，在场区周
边种植桂花、米兰及香樟等树木以吸附臭
气。截至2026年5月12日，企业已增配道路
雾炮车2辆，延长除臭剂喷洒时长，在场区
周边种植桂花树113棵，并计划近期再种植
相关树木150棵。
    二、下一步工作：（一）花东镇人民
政府将开展常态化监管，做好群众沟通与
回应；（二）市生态环境局花都分局将加
大执法巡查力度，督促企业做好污染物治
理措施运维；（三）花都区农业农村局将

阶段性办
结

无

33 D3GD20260
5100024

广州市增城区小
楼镇腊布村和九
益村禁养区违规
开 设 多 家 养 鸡
场，存在污水和
异味问题。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养鸡场均位于腊圃
村，养鸡场所在区域不属于禁养区。
    二、调查情况：2026年5月11日，增城区小
楼镇人民政府会同相关职能部门开展现场核
查，经核实，3家养鸡户所在区域均不属于禁养
区范围且远离居民生活区，均为圈养，产生的
鸡粪均实现粪污资源化利用，主要通过集中售
卖或还田施肥方式处理。现场发现有1家养鸡户
污水处理池盖板缺失、鸡舍至处理池的排污管
道破损，现场存在异味；1家养鸡户未建设污水
处理池，现场存在异味；1家养鸡户污水治理设
施正常，现场无明显异味。

部分属实

限期完成整
改，减少对
周边群众的
影响。

一、处理情况：（一）2026年5月12日，针
对2家养鸡户污水处理不完善的问题，市生
态环境局增城分局已作出《责令整改通知
书》，责令限期整改。（二）2026年5月12
日，增城区小楼镇人民政府对2家养鸡户污
水处理设施不完善的问题，作出《整改告
知书》，要求限期改正，并要求3家养鸡户
及时收集清理鸡粪，避免异味影响周边。
    二、下一步工作：增城区小楼镇人民
政府将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增城
区农业农村局加强对养鸡户的督导检查，
确保整改工作按时、按质完成。同时，举
一反三进一步摸排辖区内畜禽养殖主体，
重点检查污水排放、异味管控等情况，对

未办结 无

34 D3GD20260
5100020

广州市增城区小
楼镇，一家工厂
融 塑 胶 产 生 废
气，另一家工厂
存在噪声问题。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融塑胶产生废气的
工厂，从事汽车空调蒸发器、各类汽车制冷配
件定制化生产与配套供货服务，已配套废气治
理设施，相关环保手续齐全。另一家存在噪声
问题的工厂，从事气雾罐生产制造，相关环保
手续齐全。
    二、调查情况：（一）2026年5月11日，增
城区小楼镇人民政府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
局对产生废气的工厂开展现场核查，废气治理
设施正常运行，对废气排放口进行快速检测，
未发现异常情况。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已对
该企业开展废气监测，结果待出。（二）2026
年5月11日，增城区小楼镇人民政府会同市生态
环境局增城分局对市民反映存在噪声问题的工
厂开展现场核查，生产车间冲床运行过程中产
生明显噪声。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已对该企
业开展噪声监测，结果待出。

部分属实

督促企业落
实污染防治
措施，减少
对周边群众
的影响。

一、处理情况：2026年5月11日，市生态环
境局增城分局作出《责令整改通知书》，
责令有关工厂进一步做好环境管理，落实
降噪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群众的影响。
    二、下一步工作：（一）市生态环境
局增城分局将跟进监测结果，依法依规进
行处理。（二）增城区小楼镇人民政府会
同市生态环境局增城分局加大对相关企业
巡查监管力度，跟进企业整改情况，一旦
发现环境问题，依法依规处理。

未办结 无

54 D3GD20260
5100012

广州市天河区天
源路 1002号叁宝

区教职新村A栋楼

下的餐饮店，产
生油烟。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餐饮店所在楼栋一
、二层为商业层，三层及以上为住宅。该店已
办理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于2026年4月
6日起试营业，厨房位于二楼，配套设置油烟净
化处理设施，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油烟经净化后
通过排烟管从三楼平台排放。
    二、调查情况：2026年5月11日，天河区长
兴街道办事处会同有关单位现场核查，检查时
餐饮店正常经营，油烟净化处理设施运行正
常，存在餐饮店不符合选址要求情形。

属实

严防涉事地
址从事产生
油烟废气的
餐饮项目。

一、处理情况：2026年5月11日，天河区长
兴街道办事处约谈该餐饮店负责人，就选
址问题进行了普法教育，并作出《责令整
改通知书》要求其限期整改。该餐饮店收
到责改通知书后已暂停营业。
    二、下一步工作：天河区长兴街道办
事处会同有关单位继续跟进该餐饮店整改
进度，依法依规作进一步处理。

阶段性办
结

无

58 D3GD20260
5100007

广州市海珠区赤
岗街道一家垃圾
收集站，存在异
味 、 污 水 、 噪
声，生活垃圾与
其他垃圾混杂。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垃圾收集站日收集
转运垃圾约200桶，每天由小型电动压缩车到点
位装运，每天装运3次，装运时间为早上7点，8
点和12点，装运完成后清理地面垃圾并冲洗收
运点，污水经三级沉淀排放至市政污水管网。
    二、调查情况：2026年5月11日、12日，海
珠区赤岗街道办事处会同相关部门现场核查，
该垃圾收集站近期提前至凌晨5时作业，压缩车
作业时存在声响；收运点内垃圾桶均有加盖密
封，垃圾分类收集存放，无明显异味；收运点
前路面存在坑洼情况，有冲洗废水残留在坑洼
处。

部分属实

减少路面坑
洼导致污水
留存现象及
加强地面冲
洗和消毒、
消除压缩车
作业声音。

一、处理情况：（一）2026年5月12日，海
珠区住房和建设局对收运点前方的道路进
行修整，现场路面已修复平整，现场已无
污水残留。（二）海珠区赤岗街道办事处
优化收运点作业时间和设备，调整收运点
作业时间到早上7点后，降低作业噪声对居
民的影响。2026年5月13日起，垃圾收集站
取消压缩车作业，仅用于垃圾装运，从源
头降低噪声、减少扰民。
    二、下一步工作：海珠区赤岗街道办
事处将进一步加强垃圾收运点位管养，常
态化清理点位杂物垃圾，做好地面冲洗、
消毒除臭及除异味工作。同时依托常态化
巡查机制，严格管控垃圾装运作业噪声，
作业时做到轻拿轻放，及时清扫地面遗留
垃圾与污水。

已办结 无

61 D3GD20260
5100006

广州市增城区小
楼镇正隆村一家
五金加工厂，机
器噪音较大，手
续不齐全，生活
污水、生产废水
直排，违规占地
建设工厂。

广州市
群众身边的
生态环境问
题

一、基本情况：群众反映的五金加工厂2017年
投产，主要从事钢压延加工，已配套建设污水
治理设施和隔音房，相关环保手续齐全。
    二、调查情况：（一）2026年5月11日，增
城区小楼镇人民政府会同相关部门到企业现场
核查，生活污水经由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后排入周边水体，生产废水在厂内沉淀后回用
生产。产生噪声较大的锻打设备和冲压机已采
用专门隔音房进行隔音处理。检查时，市生态
环境局增城分局已对该企业开展废水和噪声监
测，结果均达标。（二）增城区城管综合执法
局、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增城区分局对该企业
用地情况进行核查，发现该企业涉嫌违建。

部分属实

对违法建设
行为，依法
依规进行处
理；督促企
业加强污染
治理设施的
日常管理维
护，减少对
周边群众的
影响。

一、处理情况：2026年5月11日，增城区城
管综合执法局对违法建设问题拍照取证、
现场勘验，向该企业和相关单位送达《协
助调查通知书》，目前正进行调查取证。
    二、下一步工作：（一）增城区小楼
镇人民政府会同相关部门将持续加大巡查
监管力度，督促企业加强污染治理设施的
日常管理维护，确保设施正常运行、污染
物达标排放。（二）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增城区分局、增城区城管综合执法局将根
据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未办结 无


